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的决定》已于2018年11月9日经第18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18年11月16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民航总局令第159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43.11条(e)款修改为：

“(e)制造厂家除了可以对其本身制造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进行任何的因设计或者制造
问题引起的索赔修理或者改装外，在满足下列条件下，还可以依据其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
证件对其本身制造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实施维修和改装：

“(1)该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证件得到了适航审定部门的批准或者认可；

“(2)维修和改装在其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证件限定的地点实施。”

二、将条文中所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一改为“中国民用航空局”；所有“民航总局
”统一改为“民航局”；所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统一改为“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本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2006年1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 根据2018年11月1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维
修和改装一般规则〉的决定》修正）

 

第43.1条依据和目的

为保证民用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性和飞行安全，规范民用航空器及其部件的维修和改装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43.3条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颁发的下述适航证件的航空器的维修
和改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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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持有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的航空器；

(b)除湿租以外的，持有外国航空器适航证认可证书的航空器；

(c)除验证飞行为目的的第I类特许飞行证以外的，持有特许飞行证的航空器。

第43.5条定义

本规则使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a)维修：是指对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所进行的任何检测、修理、排故、定期检修、翻修
工作。

(b)改装：是指在航空器及其部件交付后进行的超出其原设计状态的任何改变，包括任何材
料和零部件的替代。

(c)修理：是指对航空器及其部件的任何损伤或者缺陷进行处理，使其达到在规定的限制范围
内继续使用的工作统称。修理是维修工作的一种。

(d)重要改装：是指没有列入航空器及其部件制造厂家的设计规范中，并且可能对重量、平
衡、结构强度、性能、动力特性、飞行特性和其他适航性因素有明显影响的改装，或者是不能按
照已经被接受的方法或者通过基本的作业就能够完成的改装。

(e)重要修理：是指如果不正确的实施，将可能导致对重量、平衡、结构强度、性能、动力
特性、飞行特性和其他适航性因素有明显影响的修理，或者是不能按照已经被接受的方法或者通
过基本的作业就能够完成的工作。

(f)翻修：是指通过对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进行分解、清洗、检查、必要的修理或者换件、
重新组装和测试来恢复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的使用寿命或者适航性状态。

(g)航空器部件：本规则中的航空器部件指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机载设备和零部件。

(h)时寿件：指在航空器、发动机或者螺旋桨（以下简称航空产品）的持续适航文件中有强
制更换要求的部件。

第43.7条一般工作准则

任何人在对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进行维修或改装工作时，都应当遵守如下准则：

(a)使用航空器制造厂的现行有效的维修手册或持续适航文件中的方法、技术要求或实施准
则。当使用其它方法、技术要求或实施准则时，应当获得局方批准，并且不得涉及航空器持续适
航文件中规定的适航性限制项目。

(b)使用保证维修和改装工作能按照可接受的工业准则完成所必需的工具和设备（包括测试
设备）；如果涉及到制造厂推荐的专用设备，工作中应当使用这些设备。当使用制造厂推荐专用
设备的替代设备时，应当获得局方批准。

(c)使用能保证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达到至少保持其初始状态或者适当的改装状态的合格航
材（包括气动特性、结构强度、抗振及抗损性和其它影响适航的因素）。当使用航材的替代品时
，应当获得局方批准。

(d)工作环境应当满足维修或者改装工作任务的要求；当因气温、湿度、雨、雪、冰、雹、
风、光和灰尘等因素影响而不能进行工作时，应当在工作环境恢复正常后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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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按照CCAR91、CCAR121、CCAR135部获得批准的运营人，其获得批准的运行规范中包含
的工作准则视为符合本条要求。

第43.9条附加的检查工作准则

任何人在实施CCAR91部和CCAR135部要求的检查时，应当通过该检查确定航空器或其被检查
的部分符合所有适用的适航要求。当被检查的航空器具备按照CCAR91或者CCAR135部要求制定的
检查大纲时，应当按照该航空器的检查大纲执行检查。下述特殊要求的检查具体规定如下：

(a)年度检查和100小时检查：

(1)使用检查单进行检查,该检查单可以是制造商提供的，也可以自行设计，或者从其他途径
获得，但应当至少包括本规则附录A所规定的范围和项目。

(2)活塞发动机驱动的航空器进行年度检查或100小时检查时，应当进行试车，确定下述性能
满足制造厂推荐的性能值后方可批准恢复使用:

(i)功率输出(静态和慢车转速)；

(ii)磁电机；

(iii)燃油和滑油压力；

(iv)气缸头温度和滑油温度。

(3)涡轮发动机驱动的航空器进行年度检查或100小时检查或者渐进式检查时，应当根据制造
厂的建议对航空器进行试车，以判断其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b)渐进式检查：

(1)对航空器进行渐进式检查时应当在开始建立渐进式检查系统并首次进行渐进式检查时
，对航空器进行全面的检查。完成这次全面检查以后，再按计划进行例行的和详细的检查。例行
检查包括目视检查或对设备、航空器或其部件、系统等进行原位检查。详细检查包括对设备、航
空器及其部件和系统进行离位的彻底的检查。部件或系统的翻修被认为是详细检查。

(2)在航空器远离通常实施检查工作的地点时，可以由实施检查的人员（具有相应资格的维
修人员、维修单位或航空器制造厂）按照其自己的程序和表格对该航空器实施检查。

(c)旋翼机：对于按照CCAR91部的要求对旋翼机实施检查时，除非采用检查大纲的方式，还
应当根据制造厂的有关维修手册或者持续适航文件检查以下系统:

(1)驱动轴或类似系统;

(2)主旋翼传动减速器；

(3)主旋翼和中央部分(或相应区域);

(4)直升机上的辅助旋翼。

(d)对高度表系统实施测试和检查工作时，应当符合本规则附录B的规定。

(e)对空中交通管制（ATC）应答机实施测试和检查工作时，应当符合本规则附录C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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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为满足CCAR91部对时寿件检查的要求，对于航空器上临时拆下时寿件的处置应当满足如
下要求：

(1)在符合下述条件的情况下，为维修的目的临时从航空产品拆下并重新安装的时寿件可以
不按照本段(2)的要求进行处置：

(i)时寿件的寿命状况没有改变；

(ii)拆下并安装于同一序号的航空产品上；

(iii)在时寿件拆下期间，该航空产品不再累积使用时间。

(2)除本段(1)的情况外，任何从航空产品上拆下时寿件的应当按下述方法之一进行控制，确
保到寿的时寿件不会被安装到航空产品上：

(i)记录保存系统：即是用一个记录保存系统来控制，该系统记录时寿件件号、序号和现行的
寿命状况。时寿件每次从航空产品上拆下后，记录应与现行寿命状况一起更新。此系统可以包括
电子、纸张或其他记录方式。

(ii)挂签：即在时寿件上挂附标签或其他记录。标签或记录应包括时寿件的件号、序号和现行
的寿命状况。时寿件每次从航空产品上拆下后，应建立一个新的标签或记录，或者在现有的标签
或记录上更新现行寿命状况。

(iii)非永久性标记：即用易读的非永久性标记在时寿件上标明其现行寿命状况。部件每次从
航空产品上拆下后，其寿命状况应更新。但该标记应当不易被清除，且应当符合制造商的标记说
明文件，不得破坏时寿件的完整性。

(iv)永久性标记：即用易读的永久性标记在时寿件上标明其现行寿命状况。时寿件每次从航
空产品上拆下后，其寿命状况应更新。但该标记应当符合制造商的标记说明文件，不得破坏时寿
件的完整性。

(v)隔离：即对到寿的时寿件进行隔离，以防止被安装到航空产品上。对时寿件隔离时应当至
少满足如下要求：

1)记录并保持该件件号、序号和现行寿命状况；

2)确保该件与其他可用的相同时寿件分开储存。

(vi)破坏：即对到寿的时寿件进行破坏，以防止时寿件被安装到航空产品上。对时寿件进行
破坏，该破坏应当使该件不可修复和重新使用，并明显地不适航。

(3)时寿件的转移。当时寿件由于拆下、出售或其它情况需要转移时，除非该部件被破坏
，否则该部件应当按本条控制方法的要求进行标注或附带挂签或记录。

第43.11条实施维修和改装人员的资格

除按照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可以在其批准的维修范围内实施航空器和部件的维修和改
装外，任何对本规则适用的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维修和改装的人员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a)按照CCAR66部获得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可以对相应型号的航空器实施下述工
作：

(1)按照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的维修手册和持续适航文件进行的任何维修和改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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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CCAR91部、CCAR135部要求的检查大纲进行的任何检查工作；

(3)按照局方批准的其他技术文件进行的任何维修和改装工作。

(b)按照CCAR66部获得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照的人员可以对相应项目的航空器部件实
施下述工作：

(1)按照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提供的维修手册和持续适航文件进行的任何维修和改装工作；

(2)按照局方批准的其他技术文件进行的任何维修和改装工作。

(c)除CCAR91部要求的检查工作以外，不具备按照CCAR66部颁发的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可以
在持照人员的监督下实施持照人员允许范围内的维修和改装工作，但持照人员必须对可能影响维
修和改装质量的任何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并且随时提供咨询。

(d)除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另有规定外，当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持有按照CCAR61部颁发驾
驶员执照的飞行员可以对其所拥有和使用的航空器实施不涉及复杂工序的勤务、保养和简单更换
工作(CCAR61部驾驶员执照可实施的简单维修工作项目参见附录D)：

(1)该航空器不涉及按照CCAR91部商业非运输、私用大型航空器、航空器代管人运行和
CCAR121部、CCAR135部运行；

(2)获得该机型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大纲中包括相关项目的培训课程；

(3)每一计划从事的工作项目都经过具备本条(a)所述资格人员的实际指导下的实际操作。

(e)制造厂家除了可以对其本身制造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进行任何的因设计或者制造问
题引起的索赔修理或者改装外，在满足下列条件下，还可以依据其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证
件对其本身制造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实施维修和改装：

(1)该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证件得到了适航审定部门的批准或者认可；

(2)维修和改装工作在其型号批准证件或者生产许可证件限定的地点实施。

第43.13条维修和改装后批准恢复使用

经过维修或改装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在符合下列条件后可以批准恢复使用：

(a)填写完成了第43.17条或第43.19条所要求的记录。

(b)对于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典型的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项目参见本规则附录E），民航局
规定或者提供的重要修理和改装记录（重要修理和改装记录表格AAC085参见附录F）已经填写完
成并经下述任一签署：

(1)按照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的授权放行人员，对其本单位实施的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
在表格AAC085中相应的放行栏目签署放行；

(2)民航局的监察员在表格AAC085中相应的放行栏目签署放行；

(3)民航局授权的委任代表在表格AAC085中相应的放行栏目签署放行。

(c)如果维修或改装影响航空器飞行手册中的运行限制或飞行数据，应当按规定对飞行手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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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适当的修改。

第43.15条维修和改装后批准恢复使用的人员资格

除按照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可以在其批准的维修范围内按照CCAR145部的要求批准航
空器和部件恢复使用外，下述人员可以在航空器或者其部件实施维修和改装后批准其恢复使用：

(a)按照CCAR66部获得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可以对相应型号航空器，在实施了除
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之外的维修和改装工作后批准其恢复使用；

(b)按照CCAR66部获得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照的人员可以对相应的航空器部件，在实
施了除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之外的维修和改装工作后批准其恢复使用；

(c)航空器和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可以对其本身实施的索赔修理对相应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
件按照其经批准的质量控制程序批准其恢复使用；除索赔修理之外的翻修和改装工作，可以由按
照CCAR66部获得相应执照的人员或者民航局授权的监察人员批准其恢复使用；

(d)持有按照CCAR61部颁发驾驶员执照的飞行员可以对其所实施的勤务、保养和简单更换工
作，在工作完成后批准航空器恢复使用。

当CCAR121部和CCAR135部对按照其运行的航空器及其部件在维修和改装后的恢复使用有任
何附加要求时，还应当遵守其相应规定。

第43.17条维修和改装记录要求

除按照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应当按照CCAR145部的要求对其实施的维修和改装工作进
行记录外，航空器和航空器部件的维修记录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a)在维修和改装完成后，应当在其维修记录上至少记载如下内容：

(1)所做的工作描述；

(2)工作完成的日期；

(3)维修执照持有人签署姓名及所持执照的编号，批准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恢复使用；

(4)如维修工作是由无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执行，签署工作者姓名。

(b)对于重要修理和重要改装工作，还应当由进行该项工作的人员在重要修理和改装记录
（表格AAC085）上进行记录。

除必要的合理更正外，任何人不得从事或者指使他人从事伪造、仿造或者更改上述要求的维
修记录的活动。

本条的维修记录要求不适用于本规则第43.19条要求的检查记录。

第43.19条附加的检查的记录要求

航空器和航空器部件在完成CCAR91部和CCAR135部规定的检查工作后，无论批准或者不批准
其恢复使用，都应当填写检查记录，其中应当至少记载如下内容：

(a)检查的种类和对检查范围的简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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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检查的日期和航空器使用总时间；

(c)检查人员的签名、执照号、执照种类；

(d)除渐进式检查以外，如果认为航空器是适航的，应当在印有下述声明或者类似措词的表
格上批准航空器恢复使用。即：“兹证明该航空器已完成（类型）检查并被确认为处于适航状态
。”

(e)除渐进式检查以外，如果认为航空器不符合适用的规范、适航指令或者其他经批准的数
据，应当在印有下述声明或者类似措词的表格上不批准航空器恢复使用。即：“兹证明在（类型
）检查中，发现该航空器存在缺陷和不适航的项目。缺陷和不适航的项目的内容已于（注明日期
）向航空器拥有人（或经营人）提供。”

(f)对于渐进式检查，应用下述声明或者类似措词声明：“兹证明根据渐进式的检查计划，已
经对（航空器或部件）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并对（注明部件）进行了仔细检查，现（批准或者不
批准）其恢复使用。”如果不批准，在记载时应进一步指出“该航空器的缺陷和不适航的项目一
览表已于（注明日期）向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提供。”

(g)如果按检查大纲进行检查，记录中应注明该检查大纲编号、所完成的该大纲的有关部分和
一份说明所进行的检查是根据该检查大纲和相应的程序要求进行的声明。

如果发现该航空器不适航，或者不符合适用的型号合格证数据单、适航指令，或者其他适航
性所要求的批准的数据，检查人员应向航空器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提供一份经其签署的、标有日期
的缺陷一览表。对于那些符合MEL规定的允许不工作的项目，检查人员应在有关的不工作的仪表
上、驾驶舱内的操纵装置处挂上标有“不工作”字样的告示牌，此告示牌应当符合航空器适航审
定的要求，并且这些项目应当添加到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的该航空器缺陷一览表中。

除必要的合理更正外，任何人不得从事或者指使他人从事伪造、仿造或者更改上述要求的检
查记录的活动。

第43.21条缺陷和不适航状况报告

任何人在对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实施维修和改装过程中发现以下影响民用航空器安全运行和
民用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适航性的重大缺陷和不适航状况时，应当在72小时之内向民航局或者民
航地区管理局报告：

(a)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或直升机旋翼系统结构的较大的裂纹、永久变形、燃蚀或严重
腐蚀；

(b)发动机系统、起落架系统和操纵系统的可能影响系统功能的任何缺陷；

(c)任何应急系统没有通过试验或测试；

(d)维修差错造成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的重大缺陷或故障。

当认为是设计或者制造缺陷时，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还应当将上述缺陷和不适航状况
及时向有关的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通报。

第43.23条维修管理指令

当维修或者改装过程中发现某种维修或维修管理活动存在不安全状况，并且此种不安全状况
可能在其他同类维修或改装过程中存在或产生时，民航局将以维修管理指令的形式（维修管理指
令样件参见附录G）提出维修或者改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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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航空器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包括按照CCAR121部和CCAR135部运行的运营人，都必须遵
守维修管理指令的要求对其有关的航空器进行维修或者改装。

对于没有按照维修管理指令的要求进行维修或者改装的航空器，任何人不得批准其恢复返回
使用。

第43.25条罚则

对于任何违反本规则对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进行维修或者改装工作的情形，除按照
CCAR91部、CCAR121部或者CCAR135部的规定对航空器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进行处罚外，还将按照
其情节的轻重和造成的后果对实施维修和改装的单位或者人员进行如下处罚：

(a)对于按照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按照CCAR145部的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罚;

(b)对于涉及到违反CCAR66部有关规定的持有执照的维修人员，按照CCAR66部的相应的规定
进行处罚;

(c)对于上述(a)、(b)以外违反本规定的情形，没有违法所得的，民航局处以5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的罚
款。

第43.27条附则

本规则自2006年2月16日起施行。

对于仅从事体育运动航空器的维修和改装，如符合经民航局授权的国家体育总局适航委任代
表组的相关规定，视为符合本规则的要求。

 

附录A 年度检查和100小时检查的范围和详细项目.pdf

附录B 高度表系统的测试和检查.pdf

附录C 空中交通管制（ATC）应答机的测试和检查.pdf

附录D CCAR-61部驾驶员执照可实施的简单维修工作项目.pdf

附录E 典型的重要改装和重要修理项目.pdf

附录F 重要修理及改装记录.pdf

附录G 维修管理指令样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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